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了《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项目管理办法》）。为便于更好地理解《项目管理办法》的主

要精神，现将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出台背景01
一、十九届五中全会后，国家对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进行部署，明确了深化科技

计划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是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家若干意见》）、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20条措施的
通知》（以下简称《云南20条措施》）等提出改革重大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
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项目管理和经费使用自主权，实行“揭榜挂帅”、
“赛马”等制度的要求。



出台背景01
二、为贯彻国家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要求，深入落实《国家若干意见》《云南20

条措施》关于项目立项、组织、绩效评价等管理环节的新要求，提升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水平，提高全省财政科技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省科技厅对《云南省科技厅科技
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云科规〔2019〕3号）进行修订，研究起草并出台了《项目
管理办法》。



主要内容02
《项目管理办法》共七章46条。

第一章“总则”共5条

第二章“责任主体与职责”共7条

2035

主要明确了办法制定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原则、项目信息化和项目库管理等。

    主要明确了项目主管部门（省科技厅）、项目推荐部门、项目承担单位（项目牵头单位和

参加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管理服务（专业）机构、项目咨询评审专家等主体的职责。



主要内容02
第三章“申报与立项”共12条

第四章“实施与管理”共7条

    主要明确了公开竞争、揭榜制、军令状制、赛马制、悬赏制和定向择优等6种项目遴选组

织方式，申报项目和项目申报单位应符合的基本条件，项目申报要求和流程等。

    主要明确了项目合同书签订、调整、项目过程管理等要求，项目变更、撤销、终止等情形

及流程管理。



主要内容02
第五章“项目验收”共8条

第六章“监督、绩效评价及诚信管理”共5条

2035

    主要明确了项目验收材料、流程、评价内容和验收结论，通过验收、未通过验收、结题

等三类验收结论的确定条件、结余资金管理，以及开展项目自主验收试点的条件等。

    主要明确了开展项目监督管理工作的主体、中期评估有关要求、绩效跟踪评价、科研诚

信管理、责任追究情况等。

第一章“总则”共4条

主要明确了文件有效期等。

第七章“附则”共2条



主要特点03
《项目管理办法》主要有以下5个特点：

       进一步细化省科技厅、项目
推荐部门、项目承担单位、项目
负责人、项目咨询评审专家职责
范围。增加“项目管理服务机构”
职责，区别“项目管理专业机构”
职责定位。进一步强化项目承担
单位的法人主体责任，明确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承担单
位的基本职责。

       加强对项目承担单位限时（30
天内）签订合同书的约束力度，项
目承担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提交
项目合同书视为主动放弃该项目。
明确项目变更、撤销、终止情形和
处理流程。申请调整项目经费的，
财政经费和自筹经费原则上同比例
调整。

       改进科研项目形成机制，强化
自上而下主动布局与自下而上自主
申报相结合。界定公开竞争、揭榜
制、军令状制、赛马制、悬赏制、
定向择优等项目组织模式的适用范
围。



主要特点03
《项目管理办法》主要有以下5个特点：

       强化项目绩效管理，强调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强化对项目各类责
任主体科研诚信约束及科技信用评
级。评级信息作为相关工作的决策
依据。       “通过验收”：项目各项考核

指标和任务完成度达到90%以上，
项目经费到位且使用合理合规。
       “结题”：项目各项考核指标
和任务完成度在60—90%（不含）。
       “不通过验收”：项目各项考
核指标和任务完成度在60%以下。
        结余资金与验收结果挂钩。开
展项目自主验收试点和取消项目验
收财务审计试点。

       强化项目绩效管理，强调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强化对项目各类责
任主体科研诚信约束及科技信用评
级。评级信息作为相关工作的决策
依据。       “通过验收”：项目各项考核

指标和任务完成度达到90%以上，
项目经费到位且使用合理合规。
       “结题”：项目各项考核指标
和任务完成度在60—90%（不含）。
       “不通过验收”：项目各项考
核指标和任务完成度在60%以下。
        结余资金与验收结果挂钩。开
展项目自主验收试点和取消项目验
收财务审计试点。


